
市直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单位名称 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单位
主要职能

单位始建于1991年，前身为镇江民间文艺资料库。2017年12月12日，经市编委全体成员会议研究，同意将镇江民间文艺资料库
（挂“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牌子）调整为“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挂“
镇江民间文艺资料库”、“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牌子），是我国首家以抢救、保护、传承和研究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

工作任务的公益型事业单位。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属于公益一类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内设办公室、资料部，人员编制9名。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收入

全年

预算数

资金总额 331.39

财政拨款

小计 331.39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331.39

政府性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

计划执行数

全年

预算数

基本支出 82.02 164.03

项目支出 58.8 167.36

东亚文化之都创建经费-民间艺术传承补充 0 6.36

新场馆租金 30 30

东亚文化之都创建经费-免费开放经费 28.8 36

上级补助收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0 50

东亚文化之都创建经费-非遗传承专项经费 0 45

中长期目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条例》，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工作，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遗保护指导方针，政府主导，长远规划，结合本地区特色，采
用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对非遗的保护、传承和研究等工作。在四级非遗保护体系基础上加大对非遗项目的采风调研和对非遗传承

人的考核评估力度，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崭新局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省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十三五”时期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的通知》（苏政办发[2017]65号）及《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办发[2015]49号)，为社会公众免费提供基本服务项目，保障公共

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同时，建立和完善我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及非遗项目数字化建设，细化各项管理制度，全面提升非物质文
化遗产系列活动和地域文化品牌建设的整体质量，进一步扩大我市优秀非遗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努力完善服务项目、丰富服务

内容，创造条件向公众提供免费的陈列展览、非遗项目展演等，提升我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年度目标

一、深入开展全民艺术普及工作，举行“我们的节日”及非遗项目“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景区、进社区、进农村”的

六进活动10场。
二、推进“东亚文化之都”创建，开展文化惠民活动，举办各类社教活动不少于20场（含彰显“东亚文化”元素的活动不少于
6场）。

三、开展“第八届民俗文化周”系列活动。
四、按照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的要求，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乔贵清）记录工作（资金申报）”，并做

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善教）记录工作”的后续工作。
五、开展2022年度镇江市市级非遗项目采风调研工作，相关采风资料入库。
六、提高人均接受场馆服务次数，实现全年场馆服务人次50万。

七、推进文旅融合，节假日、周末晚间对外开放不少于20天。                                                                 
八、开展2022年度市级传承人考核评估工作，并做好2021年度市级非遗项目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决策

计划制定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目标设定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预算执行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10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0%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00%

结转结余率 ＝0% ＝0%

预算执行率 ＝42.5% ＝100%



过程

预算执行

预算调整率 ＝0% ＝0%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00%

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公开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完善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00%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机构建设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 ＝100%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有效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工作 对应项目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履职

抢救和保护

按照江苏省文化和旅游

厅的要求，开展“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乔贵清）记

录工作（资金申报）
”，并做好“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刘善教）记录工

作”的后续工作。

上级补助收入（非物

质文化遗产）
抢救性工程完成率 =20% ＝100%

传承、研究和开
发

开展2022年度市级传承

人考核评估工作，并做
好2021年度市级非遗项

目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工
作

东亚文化之都创建经
费-非遗传承专项经

费

评估工作完成率 ＝0% ＝100%

开展2022年度镇江市市

级非遗项目采风调研工
作，相关采风资料入库

东亚文化之都创建经

费-非遗传承专项经
费

采风调研 ＝0次 ＝1次

推进“东亚文化之都”
创建，开展文化惠民活

动

东亚文化之都创建经

费-免费开放经费

各类社教活动场次（含彰显“东亚文

化”元素的活动）
≥10场 ≥20场

深入开展全民艺术普及
工作，举行“我们的节
日”及非遗项目“进校

园、进机关、进企业、
进景区、进社区、进农

村”的六进活动

东亚文化之都创建经
费-民间艺术传承补

充
非遗传承宣传活动 ＝5场 ＝10场

免费开放

推进文旅融合，节假日
、周末晚间对外开放

东亚文化之都创建经
费-免费开放经费

节假日、周末晚间对外开放天数 ≥5天 ≥20天

保证场馆的日常运转，
提高人均接受场馆服务

次数

东亚文化之都创建经
费-免费开放经费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保证场馆的开放 新场馆租金
对保障场馆正常开放的影响程度 较高 较高

对场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程度 较高 较高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效益

社会效益
对服务对象整体文化素养提高的影响

程度
较高 较高

经济效益 提供高质量展览
服务对象获得感   

提高
服务对象获得感       

提高

生态效益 对非遗生态性保护的影响程度 较高 较高

可持续发展 对非遗传承的可持续性的影响程度 较高 较高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